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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 ）于2025年04月28日14:50召开，会议召开具体情况如下：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4月28日（星期一）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04月2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04月28日09:15一09:25，

09:30一11:30，13:00一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04月28日09:15一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剑山路100号公司办公楼506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朱俊翰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690名， 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203,909,820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31.268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6名，代表公司股

份数量为201,127,5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417%；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计684

名，代表公司股份2,782,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66%。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出席及参加网

络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686名， 代表公司股份2,783,9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69%。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监事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上海正策（重庆）律师事务所金尚舆律师、

周诺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理人审议通过了决议如下：

1、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03,687,3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909%；反对112,3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551%；弃权11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54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6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2.0076%；反对11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4.0339%；弃权110,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9585%。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03,647,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713%；反对112,4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551%；弃权15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73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0.5744%；反对11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4.0375%；弃权150,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388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3、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03,640,0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677%；反对114,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562%；弃权155,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76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1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0.3086%；反对11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4.1201%；弃权155,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571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4、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630,8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632%；反对116,9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573%；弃权16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79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0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9.9781%；反对1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4.1991%；弃权162,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822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5、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615,5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557%；反对160,1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785%；弃权134,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65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8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9.4285%；反对16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7509%；弃权134,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4.820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6、审议《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03,580,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385%；反对115,2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565%；弃权214,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5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8.1677%；反对11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4.1381%；弃权214,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7.694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7、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03,544,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208%；反对151,3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742%；弃权214,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1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6.8745%；反对15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4348%；弃权214,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7.690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8、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538,3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178%；反对163,2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800%；弃权208,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1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6.6554%；反对16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8623%；弃权208,3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7.482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9、审议《关于公司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632,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640%；反对112,2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550%；弃权16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8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0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0.0356%；反对11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4.0303%；弃权165,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934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10、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决结果：同意203,626,3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610%；反对123,3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605%；弃权16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78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0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9.8164%；反对12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4.4290%；弃权160,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7545%。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正策（重庆）律师事务所金尚舆律师、周诺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正策（重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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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办

2024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8日（星期四）15:00-17:0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问题征集：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5月 8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

cn/1nJ9jX5qbTy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

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

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5月8日（星期四）15:00-17:

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网上

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8日（星期四）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于大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陈朝晖，独立董事：王晓佳、田雅

雄、钱森，保荐代表人：葛剑锋（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5月 8日 （星期四）15:00-17:00通过网址 https://eseb.

cn/1nJ9jX5qbTy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5

年5月8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江成全

电话：0551-66850062

传真：0551-66850031

邮箱：rnzndb@runachina.com

五、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app

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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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资产价值，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截至2025年3月31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相关资产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 现将2025年第一季度内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原因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

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截至2025年3月31日的各项资产进行了减值迹象的识

别和测试，根据识别和测试结果，计提了相关资产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范围和金额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2025年第一季度各项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合计冲回8,667,

228.47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项 目 2025年第一季度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坏账准备-应收账款 -11,285,254.80

坏账准备-应收票据 3,465,950.58

坏账准备-其他应收款 145,470.24

合同资产-质保金减值准备 -993,394.49

合 计 -8,667,228.47

注：上述表格计提减值损失以正数填列，冲回减值损失以负数填列。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

（三）计提应收款项减值准备情况

2025年第一季度，公司对应收款项共冲回减值准备金额合计8,667,228.47元，其中应

收账款冲回坏账准备11,285,254.80元，应收票据计提坏账准备3,465,950.58元，其他应

收款计提坏账准备145,470.24元，合同资产冲回减值准备993,394.49元。

二、计提资产减值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冲回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共计8,667,228.47元， 相应增加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8,667,228.47元。 本次计提和冲回资产减值

准备的金额未经审计，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的金额为准。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守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依据充分，计提后能够客观、公允、真实地反映公司截至2025年3月31日

的财务状况、 资产价值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

为。

特此公告。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

《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

定，现将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基金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大会投票表决时间自2025年3月25日

起至2025年4月25日17：00止（送达时间以本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 2025年4

月28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本基金的

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了计票，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

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

经统计，截至本次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2025年3月25日，本基金总份额为546,314,

375.85份； 参加本次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349,594,

108.01份， 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63.99%， 达到法定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条

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

《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次大会审议了《关于修改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

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会议议案” ），并由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本

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349,594,108.01份，反对

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0份，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0份；其中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

额占参加本次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的100%， 达到1/2以

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

《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为：公证费10,000元，律师费30,000元，合计40,000

元，由基金资产承担。

二、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

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25年4月28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

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

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自该日起5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三、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相关事项的实施情况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根据《关于修改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基金管理人修订了《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和《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并根据上述修订内

容同步更新了《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华泰保兴吉年盈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修订后的上述文件于2025年4月29日起生效。

四、备查文件

1、《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9日

附件：公证书

公证书

（2025）沪东证经字第2576号

申请人：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8

号3810室。

法定代表人：杨平。

委托代理人：丁斌智，男，1992年6月30日出生。

公证事项：现场监督(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

于2025年4月24日向本处提出申请，对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的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的计票过程进行现场监督公证。

经查，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召

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申请人依法于2025年3月25日在有关报刊媒体上发布了以通

讯方式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于2025年3月26日、3月27日分别发布了召开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和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大会审议的事项为：

《关于修改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申请人向本

处提交了该公司营业执照、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二次提示性公告、截至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等文件，申请人具有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

合法资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本处公证员林奇和工作人员

印嘉琪于2025年4月28日上午10时30分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博成路1101号华泰金融大厦9

层申请人的办公场所对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通讯

方式）的计票过程进行现场监督公证。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对议案以通讯方式进行的表决，在该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委派的授权代表沈昶的监督下， 由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的代表陈

欢、唐福姣进行计票。 截至2025年4月25日17时，收到参加本次大会（通讯方式）的华泰保

兴吉年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效表决所持基金份额共349,594,108.01

份， 占2025年3月25日权益登记日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总份额546,

314,375.85份的63.99%,达到法定开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 大会对《关于修改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

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349,594,108.01份基金份额表示同意；0份基金份额表示反对；0份

基金份额表示弃权, 同意本次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参加本次大会的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的

100%，达到法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与《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

议议案获得通过。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兹证明本次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通讯方式）对《关于修改华泰保兴吉年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

议案》表决的计票过程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表决结果符合会议议案的通

过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公 证 员 林奇

2025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327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众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1

上海众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性质变更暨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众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授权，公司于2025年3月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确定以2025年3月5日作为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 “本次激励计

划” ）授予日，向6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25.00万股，授予价格为20.36元/股。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向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目前，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已全部完成缴款。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于2025年4月7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容诚验字），截至2025年3月28日止，公

司已收到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持有人以货币方式缴纳的股票认购款人民币509万元，实际

受让公司已回购的股票25万股。因本次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的公司A股

普通股股票，故公司股本总额不变。

公司已就上述授予的25.00万股限制性股票，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申请办理登记。经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确认，本次拟授予6名激励对象25.00万股的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

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将由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更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

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6,579,388 71.64 +250,000 106,829,388 71.8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2,192,463 28.36 -250,000 41,942,463 28.19

总计 148,771,851 100.00 0 148,771,851 100.00

后续，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本次激

励计划授予的登记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众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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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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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公司募集资金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基本情况及进展情况

近日，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国新健康

保障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有限” ）收到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北三环支行通知，国新

有限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110908747610001）于2025年4月24日被南昌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实施司法冻结， 冻结金额为人民币577,636.80元， 法律文书：(2025)赣

0191执保477号之一。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接到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的《民事传票》

以及《起诉书》等正式法律文书，经向法院电话了解，系合同相对方因合同争议提起民事诉

讼并申请诉中财产保全。

二、公司的应对措施及资金解冻安排

公司已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变更司法冻结募集资金专户，争取尽快恢复被冻结银行

账户正常状态。 公司将持续关注账户资金被冻结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维护公司与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益。

三、本次募集资金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部分资金被冻结的银行账户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国新有限的募集资金专户，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国新有限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被冻结的金额为人民币577,636.80元，占公司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782,492,273.36元的0.07%，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0.04%。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除被冻结资金外，账户内其他资金可正

常使用，不会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除上述被冻结资金外，不存在

其他募集资金被冻结的情况。

公司将根据上述募集资金专户资金被冻结的进展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招商银行关于国新有限募集资金账户资金冻结的通知。

特此公告。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333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5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A股股份方案取得融资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分

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出具的《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回购贷款承诺函》，中国

银行承诺为公司提供最高不超过10亿元的贷款资金专项用于公司A股股票回购，贷款期限

为不超过三年。

一、回购方案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

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方案》， 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A股

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及/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00元/股，回

购金额为不超过30亿元且不低于15亿元， 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

日起12个月内。公司于2025年4月9日披露《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的

报告书》，于4月10日披露《关于首次实施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的公告》。

二、《股票回购贷款承诺函》主要内容

公司近日收到中国银行出具的《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回购贷款承诺函》，主要

内容如下：

1、贷款金额为最高不超过10亿元；

2、贷款期限为不超过三年；

3、贷款用途为实施以股权激励计划及/或员工持股计划为目的的A股股票回购；

4、承诺函有效期为自签发之日起1年；

5、承诺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三、其他说明

1、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和中国银行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 本次收

到贷款承诺函可为公司本次回购A股股份提供融资支持，回购贷款金额等具体事宜以双方

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2、本次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额度不代表公司对回购金额的承诺，具体回购股份的金额以

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金额为准。

3、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设立股票回购增持

再贷款有关事宜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

条件的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提供贷款， 支持上市公司回购和主要股东增持上市公司股票。

公司将根据规定要求开立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确保回购贷款专款专用。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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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在保证日常

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公司使用不超过17,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5）。

根据上述决议， 公司使用15,000万元人民币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了方正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及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公司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方正证券稳泰多资产组合策略1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本合同主要条款如下（包括但不限于）：

产品名称：方正证券稳泰多资产组合策略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起息日：2025年4月28日

产品到期日：每周一、三、五开放赎回

产品类型：证券公司固定收益类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资金来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预期年化收益率：4.00%

投资范围：（1）国债、地方政府债、政府机构债、中央票据、政策性金融债、金融债（含

证券公司次级债券）、企业债、公司债（含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和可续期公司债）、中期票据

（含永续中票）、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次级债（含二级资本债和TLAC非资本债）、

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PPN、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票据、同业存单；可转换债券、可交

换债券；

（2）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含主板、创业板、科创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

注册上市的股票）；

（3）股指期货、国债期货；

（4）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包含QDII基金、各类ETF及各类LOF，以下简称“公募证券

投资基金” ）；

（5）银行存款（包括但不限于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协议存款、同业存款等各类存款）；

（6）本计划可参与债券正回购和债券逆回购。

2、公司与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国泰君安私客尊享FOF5387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本合同主要条款如下（包括但不限于）：

产品名称：国泰君安私客尊享FOF5387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起息日：2025年4月29日

产品到期日：每周一、三、五开放赎回

产品类型：【混合类】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金额：人民币6000万元

资金来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预期年化收益率：4.00%

投资范围：本计划可投资于现金、银行存款（包括但不限于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协议

存款、大额存单等）、货币市场基金以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货币市场

工具；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含科创板、创业板）、优先股，也可参与一级市场新股首发（含

科创板、创业板）；融资融券、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即本资管计划将其持有的证券作为融

券标的证券出借给证券金融公司）；股指期货、商品期货、国债期货、场内期权；公募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证券

公司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计划、保险公司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

期货公司资产管理计划、期货公司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于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公示已登

记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发行的私募基金。

3、公司与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国泰君安私客尊享FOF5397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本合同主要条款如下（包括但不限于）：

产品名称：国泰君安私客尊享FOF5397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起息日：2025年4月29日

产品到期日：每周一、三、五开放赎回

产品类型：【混合类】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金额：人民币6000万元

资金来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预期年化收益率：4.00%

投资范围：本计划可投资于现金、银行存款（包括但不限于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协议

存款、大额存单等）、货币市场基金以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货币市场

工具；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含科创板、创业板）、优先股，也可参与一级市场新股首发（含

科创板、创业板）；融资融券、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即本资管计划将其持有的证券作为融

券标的证券出借给证券金融公司）；股指期货、商品期货、国债期货、场内期权；公募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证券

公司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计划、保险公司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

期货公司资产管理计划、期货公司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于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公示已登

记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发行的私募基金。

二、受托方情况

受托方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资金存放与使用风险；

3、相关人员操作和道德风险。

（二） 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财务部将及时跟踪金融市场及宏观政策的变化，分析相关变化对投资产品可能

带来的不利影响，充分做好理财产品风险评估，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确保理财产品安全；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必要时组织对所投资产品的资金使用与

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投资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公告前十二个月内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受托方名

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收益类

型

起息日 到期日

金额（万

元）

是否赎回

实际收益

（万元）

方正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证券公司私募

固定收益类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方正证券稳

盛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24年5月

22日

182天滚存 4000 否

方正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证券公司私募

固定收益类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方正证券稳

盛3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24年5月

22日

182天滚存 4000 否

方正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证券公司私募

固定收益类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方正证券稳

盛1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

划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24年5月

22日

2025年2月18

日

6000 是 127.29

方正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证券公司私募

固定收益类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方正证券稳

盛12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

划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24年5月

22日

2025年5月20

日

2000 否

方正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证券公司私募

固定收益类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方正证券稳

盛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24年5月

22日

182天滚存 4000 否

方正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证券公司私募

固定收益类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方正证券稳

盛专享2号集

合资产管理

计划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24年5月

22日

2025年2月25

日

3000 是 60.81

上海国泰

君安证券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私募

固定收益类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国泰君安私

客尊享

FOF3067号

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24年7月

3日

2025年4月3

日

5000 是 91.39

方正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证券公司私募

固定收益类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方正证券稳

盛专享2号集

合资产管理

计划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24 年 10

月16日

2025年1月21

日

3000 是 40.48

方正中期

期货有限

公司

固定收益类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方正中期欣

安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24 年 10

月16日

成立封闭 30

个自然日后

每周一、二为

开放期

4000 否

上海国泰

君安证券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混合类】单

一资产管理计

划

国泰君安私

客尊享

FOF5146号

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25年1月

21日

2026年1月15

日

3000 否

方正中期

期货有限

公司

固定收益类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方正中期欣

安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合

同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25年3月

11日

成立封闭 30

个自然日后

每周一、二为

开放期

6000 否

方正中期

期货有限

公司

固定收益类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方正中期欣

安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合

同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25年3月

11日

成立封闭 30

个自然日后

每周一、二为

开放期

4000 否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在确保生产经营等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利用15,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实现

更多的投资回报，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充分保障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六、风险提示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范围主要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中低风险且收益相对固定

的理财产品，主要风险包括市场波动风险、宏观经济形势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

发生变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委托理财的实际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七、备查文件

1、方正证券稳泰多资产组合策略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2、国泰君安私客尊享FOF5387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3、国泰君安私客尊享FOF5397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6、银行凭证。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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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卓越大街2379号公

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04,797,3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28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林上炜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

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苗雨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4,144,772 99.9499 390,500 0.0299 262,100 0.0202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4,125,972 99.9485 403,200 0.0309 268,200 0.0206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4,138,672 99.9495 390,500 0.0299 268,200 0.0206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3,546,172 99.9041 979,900 0.0750 271,300 0.0209

5、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3,552,772 99.9046 391,000 0.0299 853,600 0.0655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制订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3,526,672 99.9026 985,100 0.0754 285,600 0.0220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制订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3,526,572 99.9026 985,200 0.0755 285,600 0.0219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3,521,072 99.9021 1,008,100 0.0772 268,200 0.0207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4,132,572 99.9490 396,600 0.0303 268,200 0.020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4,733,200 79.0923 979,900 16.3742 271,300 4.5335

6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4年度薪酬及制订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4,713,700 78.7665 985,100 16.4611 285,600 4.7724

8

《关于2025年度对外提

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4,708,100 78.6729 1,008,100 16.8455 268,200 4.4817

9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5,319,600 88.8911 396,600 6.6272 268,200 4.481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丽娜、滕晓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

程序及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